
反洗钱知识宣传：防范洗钱风险，保护自身利益 

一、洗钱与反洗钱 

1、洗钱的概念 

洗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使

其形式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犯罪的形式越来越多样，现代化的高效的金融体系逐渐成

为犯罪分子洗钱的通道。因此，在金融体系进行反洗钱建设是国家

反洗钱工作的重点，也是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义务。 

2、什么是反洗钱 

根据我国反洗钱法的定义，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

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

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

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定采取相

关措施的行为。 

2005年 2 月我国成为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观

察员，承诺接受 FATF 的反洗钱《四十条建议》和《反恐怖融资特别

建议》的原则，并以此标准加强和改进反洗钱工作，同时加强反洗

钱国际合作。我国于 2006 年 10 月 3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洗钱法》，该法成为我国当前的反洗钱基本法，是反洗钱工作的主

要依据。2007 年 6月 28日，我国成为 FATF组织的正式成员。 

二、反洗钱的相关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修正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三、证券业常见的洗钱手法 

（一）利用证券发行市场 

洗钱分子利用证券发行市场洗钱的形式包括：一、洗钱分子通

过自行设立公司或以战略投资者名义购买公司原始股权等方式,在公

司上市前将非法资金投入目标企业成为原始股东,公司公开上市一定

时间后,通过二级市场退出,完成资金清洗。二、洗钱分子在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寻找机会,将非法资金用于收购兼并上市公司,在

收购完成及股份锁定期结束后,通过二级市场退出。三、洗钱分子通

过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成为其股东,当其股份上市流通后,通



过二级市场退出。四、掌握内幕消息或未公开消息的人士以他人名

义突击入股拟上市公司,在公司上市后抛售股票,进行利益输送。 

(二)利用转托管等方式 

洗钱分子在证券公司开设证券资金账户并转入非法资金后,通过

多次买卖,持续在不同的证券机构间频繁转托管、撤销指定交易、变

更第三方存管银行等方式,实现资金在不同账户间的转移,割裂资金

和交易行为链条,模糊资金的最初来源,最终再将这笔钱转出证券资

金账户,作为合法的资金进入银行系统或进行其他投资,达到洗钱目

的。 

（三）利用非交易结算方式 

洗钱分子通过构造虚假事实,伪造各类证明文件,办理“假继

承”和“假赠予”等证券过户手续,将证券资产过继或赠予相关人员

或机构,继承人或受赠予人再出售股票、持仓合约、基金等获取非法

收益。这样,通过非交易过户,交纳少量的过户费后,达到行贿或洗钱

目的。 

（四）清洗证券市场犯罪收益 

证券市场犯罪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犯罪收益的清洗通常从在证券市场获得犯罪收益开始到出售证券后

将非法收益转入证券资金账户并转变为银行账户的资金,最终完成洗



钱过程。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行为多发生在上

市公司重大事件(如兼并收购、资产注入、重组、利润分配等)公布

前,进行大量相关证券的买卖,待消息一经披露,赚取高额差价回报。

二是操纵证券市场。具体形式包括:单独或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

股持仓优势或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证券交易量;与他

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在自己

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证券交易量等。 

（五）通过股票经纪人返还高额佣金进行洗钱 

股票经纪人或居间人是证券业中一个特有的角色,代理证券公司

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活动,按协议收取居间人佣金,不属于证券

公司员工,洗钱分子通过向经纪人或居间人返还高额佣金实施洗钱。 

（六）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洗钱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作为证券业金融机构创新型业务之一,近几年

发展较快,资产规模不断壮大。洗钱犯罪分子可以利用非法资金认购

资产管理计划或委托管理资产,通过投资运作后将资产套现支取,从

而模糊资金性质,达到洗钱目的。 

（七）利用多银行存管模式洗钱 

2011年 2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下发《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客户资

金第三方存管单客户多银行服务的通知》(中证协发 2011]19 号),根



据该规定,客户可以同时指定五家银行为存管银行,客户的保证金可

通过证券公司客户端在各银行间进行自由划转。多银行存管模式下,

投资者单个证券账户可以绑定多个银行账户。洗钱分子可能通过在

不同银行间的资金划转,将不法资金分别从几家存管银行转到保证金

账户,象征性进行几笔证券交易后再将资金转到另一个银行账户并将

资金取出。由于证券公司日间业务结束后统一与各存管银行进行资

金清算,单一银行无法对客户资金交易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导致银行

无法完整跟踪并反映资金的流转轨迹,为洗钱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八）利用大宗交易方式进行洗钱 

大宗交易指买卖双方采用议价协商方式确定成交价并经交易所

确定成交的证券交易。大宗交易的特点是客户有直接对应关系、互

相清楚对手,因此便于实施利益交换和输送行为。在证券市场上,存

在一些异常的大宗交易,在二级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均能完全满

足大宗交易者的条件下,其成交价格远远偏离二级市场价格。实际

上,这些看似相互独立的账户有可能受到人为的控制,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进行洗钱或利益输送。 

五、基金投资者应防范洗钱风险 

根据反洗钱法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在与基金投资者建立业务

关系时，应当要求客户出示真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

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因此，投资者在开立相关的基金账户时应



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基金代销机构的要求如实

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并配合相关机构所进行的身份文件的核对、查

实工作。 

洗钱犯罪实际上是一种对上游犯罪的协助，并且会对新的犯罪

提供资助，因此，其在很大程度上滋长了犯罪活动，对国家、社会

和个人都是一种巨大的危害。同时，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洗钱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金融机构的声誉，也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

展。大量由犯罪所得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频繁进行以掩盖资金来源

和性质为目的的非理性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失真，扭曲

了市场信号，使一般投资者的正常的可预期收益落空。因此，配合

基金公司履行反洗钱义务是关系到基金投资者切身利益的，同时也

是守法投资者的责任。 

六、反洗钱与基金投资者隐私保护 

在反洗钱过程中，金融机构向反洗钱监管机构所提供的所有信

息均为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

规定，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

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

供。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

于反洗钱行政调查。司法机关依照本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



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刑事诉讼。 因此，投资者完全不必担心由于

基金管理公司因履行反洗钱义务而导致投资者隐私信息被泄漏。 

 


